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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係為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為達成前條所定目標及功能，委由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產學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為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專任教職員工、客座教師及其他特殊狀況經專案簽准者。

	第三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係依教學及研究特色，配合校務發展，進行整體規劃；並就下列事項訂定相關規定，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之：
一、本校由產學營運處負責統籌產學合作推動及其他相關之行政事務。
二、本校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及運用依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辦理。
三、本校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依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辦理。本校因產學合作計畫衍生之權益收入分配準用之。
四、	本校產學合作相關人員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應依政府相關規定進行利益衝突迴避，有依本校規定擔任公司董事職務者，由其所任職董事職務公司出資之合作計畫，若其合作方式與合約內容洽談皆全權委由校方執行者，始得擔任計畫主持人。
五、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執行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料保密要點」規定辦理，並要求參與計畫人員嚴格遵守。
六、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內容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應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所頒「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七、產學營運處應就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加以規範，製定並要求計畫主持人簽署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執行同意書」。

	第四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合約，定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合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或其他資源。
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與運用。
五、合作機構運用或推廣產學合作之研發成果時，在未獲得本校書面同意前，不得使用本校及本校教職員之名稱或標章，若違反本項規定，合作機構為企業者應支付本校懲罰性違約金300萬元，合作機構為非企業者則依合約約定之；授權之同意依本校「校名暨商標授權使用辦法」辦理。
六、本校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或設備者，應定明購置物及賸餘經費等財產納入校產管理及運用。
七、計畫主持人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須遵守利益衝突迴避，不得私自承接計畫，利用校內設備或人力進行研究、委託試驗或技術服務等事項，亦不得以個人或其他第三者之名義私自將產學合作成果申請專利。
八、計畫主持人若違反產學合作合約書條款致本校損害或由本校負賠償責任時，計畫主持人應負責清償，本校得逕自計畫主持人所領之薪資中扣除。
九、違反本辦法規定者，除自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外，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產學營運處就其推動事項，統籌產學合作合約事宜，製定合約審核及簽署程序，確認合約內容與相關法令相符，並督導履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本校師生相關諮詢服務。

	第五條
	本校為與合作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作業依本校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校與合作機構簽約時，應於合約中明定本校不擔保所技轉授權之標的及產學合作所生之成果其可專利性、合用性、商品化之可能性或相關產品責任。

	第七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合理控制成本，以現有資源辦理，並以有賸餘為原則。
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編列除第八條規定外應以計畫總經費15%(含)以上計算。
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如下：
一、計畫經費之核銷應符合本校會計及相關法令規定。
二、計畫經費於合作機構撥付入本校後始得動支；計畫經費分期撥款者，動支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付入本校金額為限；經費動支若有超出實際撥付入本校金額之情形，計畫主持人應負有歸還超支經費之義務。
三、如需變更計畫期間、經費支用項目與金額，應提出申請並徵得合作機構書面同意。
四、計畫經費支用須達計畫總經費之70%以上，未達70%之餘款直接歸入學校統籌運用，其餘結餘款再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計畫結餘款應依下列比例分配：
1.行政管理費：結餘款之15%。
2.計畫主持人：結餘款之85%。
(二)分配予計畫主持人支配運用時，應實際運用於產學研究發展有關項目，並依規定程序辦理核銷。使用原則為：
1.用以聘請專兼任研究助理、儀器設備購置、研究用消耗性材料費、申請校外計畫所需之配合款項及其他與產學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
2.參加國內外學術性會議之交通費、生活費及註冊費等。
3.支付學術論文發表或智慧財產權申請與維護之相關費用。
4.舉辦學術研討會、演講或研究計畫會議所需之相關支出費用。
5.不得支用於主持人及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個人津貼或酬勞、教師之兼任酬勞、慰勞或餽贈性質之支出、交際應酬費用、各種私人罰款及捐贈用款。
6.計畫主持人若遇離職或退休，該專帳餘款悉撥付學校統籌運用。

	第八條
	本校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機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各該政府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其成果歸屬、管理及運用，按其為科技計畫預算或非科技計畫預算，適用或準用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或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產學營運處應就產學合作相關之績效，依教育部規定確實填具回報，並提供相關資料及文件備查。
本校將產學合作績效列為教師評估或教師升等項目之一，且依本校產學合作獎勵辦法獎勵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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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同現行條文
	第一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係為促進知識之累積及擴散，發揮教育、訓練、研發、服務之功能，並裨益國家教育及經濟發展，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產學合作，係指本校為達成前條所定目標及功能，委由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與政府機關、事業機構、民間團體及學術研究機構（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各類研發及其應用事項：包括產學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各類人才培育事項：包括學生及合作機構人員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
三、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為本校、附屬機構及相關事業專任教職員工、客座教師及其他特殊狀況經專案簽准者。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係依教學及研究特色，配合校務發展，進行整體規劃；並就下列事項訂定相關規定，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之：
一、本校由產學營運處負責統籌產學合作推動及其他相關之行政事務。
二、本校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及運用依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辦理。
三、本校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依本校「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辦法」辦理。本校因產學合作計畫衍生之權益收入分配準用之。
四、	本校產學合作相關人員執行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應依政府相關規定進行利益衝突迴避，有依本校規定擔任公司董事職務者，由其所任職董事職務公司出資之合作計畫，若其合作方式與合約內容洽談皆全權委由校方執行者，始得擔任計畫主持人。
五、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執行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料保密要點」規定辦理，並要求參與計畫人員嚴格遵守。
六、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內容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應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所頒「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七、產學營運處應就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加以規範，製定並要求計畫主持人簽署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執行同意書」。
	第三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係依教學及研究特色，配合校務發展，進行整體規劃；並就下列事項訂定相關規定，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之：
一、	本校由產學營運處負責統籌產學合作推動及其他相關之行政事務。
二、	本校合作成果與相關智慧財產權之歸屬、管理及運用依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三、	本校產學合作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依本校「研發成果移轉處理原則」辦理。本校因產學合作計畫衍生之權益收入分配準用之。
四、	本校產學合作相關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應依「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五、本校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執行研究計畫應依「科技資料保密要點」規定辦理，並要求參與計畫人員嚴格遵守。
六、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內容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應依科技部所頒「政府資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bookmark: _GoBack]七、產學營運處應就其他與產學合作有關之權益保障、風險控管及應注意事項加以規範，製定並要求計畫主持人簽署「高雄醫學大學產學合作計畫執行同意書」。
	一、法規名稱修正。
二、法規名稱修正。
三、因本校以技術作價或技術入股參與之公司日益增多，計畫主持人若依規定於技術移轉或技術授權所成立之公司及衍生企業擔任董事職務，後續由其所任職董事之公司出資進行技術深化時，依現行國科會辦法規定，任職董事者不得擔任主持人，實不利於本校研發成果發展。
故修正第一項第四款條文，修法依據乃依113學年度產學諮詢委員會議中校長和委員之建議，教職員工有依規定擔任公司董事職務者，後續由其所任職董事之公司出資之合作計畫，若其合作方式與合約內容皆全權委由校方出面與對方洽談者，始得擔任計畫主持人，此舉校方可兼顧利益迴避與技術發展雙重效益。
四、因應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進行修正。
五、政府資助國家核心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已將「敏感科技」修正為「國家核心科技」。
六、書寫方式修正。

	第四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合約，定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合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或其他資源。
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與運用。
五、合作機構運用或推廣產學合作之研發成果時，在未獲得本校書面同意前，不得使用本校及本校教職員之名稱或標章，若違反本項規定，合作機構為企業者應支付本校懲罰性違約金300萬元，合作機構為非企業者則依合約約定之；授權之同意依本校「校名暨商標授權使用辦法」辦理。
六、本校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或設備者，應定明購置物及賸餘經費等財產納入校產管理及運用。
七、計畫主持人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須遵守利益衝突迴避，不得私自承接計畫，利用校內設備或人力進行研究、委託試驗或技術服務等事項，亦不得以個人或其他第三者之名義私自將產學合作成果申請專利。
八、計畫主持人若違反產學合作合約書條款致本校損害或由本校負賠償責任時，計畫主持人應負責清償，本校得逕自計畫主持人所領之薪資中扣除。
九、違反本辦法規定者，除自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外，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產學營運處就其推動事項，統籌產學合作合約事宜，製定合約審核及簽署程序，確認合約內容與相關法令相符，並督導履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本校師生相關諮詢服務。
	第四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合約，定明下列事項：
一、產學合作之標的及交付項目。
二、合約當事人應提供之必要經費或其他資源。
三、合作機構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定明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
四、產學合作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與運用。
五、合作機構運用或推廣產學合作之研發成果時，在未獲得本校書面同意前，不得使用本校及本校教職員之名稱或標章，若違反本項規定，合作機構為企業者應支付本校懲罰性違約金300萬元，合作機構為非企業者則依合約約定之；授權之同意依「高雄醫學大學校名暨商標授權使用辦法」辦理。
六、本校辦理產學合作計畫所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或設備者，應定明購置物及賸餘經費等財產納入校產管理及運用。
七、計畫主持人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須遵守利益衝突迴避，不得私自承接計畫，利用校內設備或人力進行研究、委託試驗或技術服務等事項，亦不得以個人或其他第三者之名義私自將產學合作成果申請專利。
八、計畫主持人若違反產學合作合約書條款致本校損害或由本校負賠償責任時，計畫主持人應負責清償，本校得逕自計畫主持人所領之薪資中扣除。
九、違反本辦法規定者，除自負相關法律及賠償責任外，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議處。
本校產學營運處就其推動事項，統籌產學合作合約事宜，製定合約審核及簽署程序，確認合約內容與相關法令相符，並督導履約進度，處理爭端，提供本校師生相關諮詢服務。
	一、法規名稱書寫方式修正。
二、書寫方式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五條
本校為與合作機構辦理學生校外實習，相關作業依本校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六條
本校與合作機構簽約時，應於合約中明定本校不擔保所技轉授權之標的及產學合作所生之成果其可專利性、合用性、商品化之可能性或相關產品責任。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七條
本校辦理產學合作，應合理控制成本，以現有資源辦理，並以有賸餘為原則。
產學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編列除第八條規定外應以計畫總經費15%(含)以上計算。
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處理原則如下：
一、計畫經費之核銷應符合本校會計及相關法令規定。
二、計畫經費於合作機構撥付入本校後始得動支；計畫經費分期撥款者，動支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付入本校金額為限；經費動支若有超出實際撥付入本校金額之情形，計畫主持人應負有歸還超支經費之義務。
三、如需變更計畫期間、經費支用項目與金額，應提出申請並徵得合作機構書面同意。
四、計畫經費支用須達計畫總經費之70%以上，未達70%之餘款直接歸入學校統籌運用，其餘結餘款再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計畫結餘款應依下列比例分配：
1.行政管理費：結餘款之15%。
2.計畫主持人：結餘款之85%。
(二)分配予計畫主持人支配運用時，應實際運用於產學研究發展有關項目，並依規定程序辦理核銷。使用原則為：
1.用以聘請專兼任研究助理、儀器設備購置、研究用消耗性材料費、申請校外計畫所需之配合款項及其他與產學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
2.參加國內外學術性會議之交通費、生活費及註冊費等。
3.支付學術論文發表或智慧財產權申請與維護之相關費用。
4.舉辦學術研討會、演講或研究計畫會議所需之相關支出費用。
5.不得支用於主持人及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個人津貼或酬勞、教師之兼任酬勞、慰勞或餽贈性質之支出、交際應酬費用、各種私人罰款及捐贈用款。
6.計畫主持人若遇離職或退休，該專帳餘款悉撥付學校統籌運用。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八條
本校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機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助者，應符合各該政府機關之相關規定。
本校接受教育部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其成果歸屬、管理及運用，按其為科技計畫預算或非科技計畫預算，適用或準用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或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九條
產學營運處應就產學合作相關之績效，依教育部規定確實填具回報，並提供相關資料及文件備查。
本校將產學合作績效列為教師評估或教師升等項目之一，且依本校產學合作獎勵辦法獎勵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法規審議及公布程序。



